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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生态

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环境空气和废气中臭气的测定方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环境空气和各类恶臭污染源（包括水域）以不同形式排放的臭气的动

态稀释嗅辨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市环境监

测中心。

本标准验证单位：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虎丘）环

境监测站、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宝安分站、北京市怀柔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生态环境监测站、天津市东丽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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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动态稀释嗅辨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环境空气及各类恶臭污染源（包括水域）以不同形式排放的臭气的动态稀释嗅辨

法。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空气、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和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样品中臭气的测定。

本标准测定方法是嗅觉器官测定法，不受臭气物质种类、种类数目、浓度范围及所含成分浓度比例

的限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HJ 865 恶臭嗅觉实验室建设技术规范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262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SJ/T 10583 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臭气浓度 odor concentration

用无臭清洁空气对臭气样品连续稀释至嗅辨员嗅觉阈值时的稀释倍数。

3.2

嗅觉阈值 odor threshold value

引起人嗅觉刺激的最小物质量，包括可以感知嗅觉气味存在的感觉阈值和能够定出气味特性的识别

阈值，本标准中规定使用的是感觉阈值。

3.3

嗅辨员 panel

嗅辨实验中用鼻子对异味的种类和级别进行辨别的人员。

4 方法原理

将无臭清洁空气分成 3路，其中 2路通过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分别从 2个嗅杯直接排出；另外 1路

无臭清洁空气和臭气样品通过质量流量控制器按比例通入气体混合室后从第 3个嗅杯排出，嗅辨员通过

嗅杯嗅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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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气样品通过逐级稀释，直至嗅辨员能够正确辨别气味时终止实验。每个样品由若干名嗅辨员同时

测定，最后根据嗅辨员的个人嗅觉阈值和嗅辨小组成员的平均嗅觉阈值，求得臭气浓度。动态稀释嗅辨

装置工作原理示意图见图 1。

A——清洁空气进口；B——臭气样品进口；C——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D——气体混合室；E——嗅杯。

图 1 动态稀释嗅辨装置工作原理示意图

5 试剂和材料

5.1 正丁醇（C4H9OH）标准气体：无色气体，使用高压罐储存，市售有证标准物质且在有效期内使用。

正丁醇气体的浓度为 60 μmol/mol，纯度＞99.9%。

5.2 标准臭液：按照 HJ 1262中相关试剂要求配制。

6 仪器和设备

6.1 气袋采样箱：按照 HJ 905要求。

6.2 采样袋：按照 HJ 905要求。

6.3 动态稀释嗅辨装置：

6.3.1 无油空气压缩机：应配有储气罐，排气量≥30 L/min。

6.3.2 压缩空气过滤器：主要由调压阀、除油过滤器、除尘过滤器、除水过滤器、除味过滤器组成。

6.3.3 压力桶：应配有压力表，体积大于 30 L，具有足够的气密性，能承受 20 kPa以上的压力，压降

速率小于 1 kPa/h。

6.3.4 嗅辨主机：

a） 稀释范围：最小稀释倍数应小于 10倍，最大稀释倍数应大于 30000倍；

b） 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应至少包含 4路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流量控制器性能符合 SJ/T 10583

要求：最大引用误差≤±1%，线性误差≤±0.5%，重复性标准偏差≤0.3%；

c） 部件材料材质应无味、无吸附；

d） 具有自动清洗功能，系统内温度与嗅觉实验室温度相差不应超过 3 ℃；

e） 嗅杯：3个嗅杯外观一致，气体流量 10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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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工作站：应具备仪器控制，数据记录、处理、存储与查询，报告生成等功能。

7 样品

7.1 环境空气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样品采集

环境空气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样品采集按照 HJ 905 中气袋采样法相关规定执行，采样量不少

于 20 L。

7.2 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样品采集

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样品采集按照 HJ 905中气袋采样法相关规定执行，采样量不少于 10 L。

7.3 样品保存与运输

臭气样品采集后应避光保存，并在 24 h内完成测定。样品保存与运输执行 HJ 905中相关规定。

8 分析步骤

8.1 实验员选取

1名仪器操作人员操作动态稀释嗅辨装置，且未参加当日臭气样品的现场采样。仪器操作人员应符

合嗅辨员要求。

环境空气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样品分析的嗅辨小组由 6名嗅辨员组成，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

废气样品分析的嗅辨小组由不少于 4名嗅辨员组成。

嗅辨员的基本要求按 HJ 1262中相关要求执行。

8.2 仪器调试

按图 2连接各部分，开启仪器，在各部件达到工作状态后，选择清洗模式，仪器操作人员判断嗅杯

排出气体是否无味。如果排出气体有味，应排查、调试、更换问题部件，直至满足无味要求。

A——无油空气压缩机；B——压缩空气过滤器；C——压力表；D——压力桶；E——采样袋；F——样品气体进口；G——

清洁空气进口；H——显示屏；I——嗅杯；J——工作站。

图 2 动态稀释嗅辨法测试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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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样品分析

8.3.1 分析稀释梯度

环境空气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样品稀释梯度为 10倍，稀释顺序为稀释倍数由低到高，见表 1。

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样品分析稀释梯度为 3倍、3.3倍交替，稀释顺序为稀释倍数由高到低，

见表 2。

表 1 环境空气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样品分析稀释梯度

稀释倍数（倍） 10 100 1000 …

表 2 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样品分析稀释梯度

稀释倍数（倍） … 30000 10000 3000 1000 300 100 30 10

8.3.2 嗅辨实验

8.3.2.1 环境空气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气

臭气样品按初始稀释倍数经无臭清洁空气稀释后与另外 2路无臭清洁空气从嗅杯中排出。待仪器稳

定后嗅辨员依次嗅辨，选择 A、B、C 3个嗅杯中气味不同于另外 2个的嗅杯编号，在显示屏上记录结果。

嗅辨结果以“嗅杯编号（A、B、C）＋自信度（猜测和肯定）”的形式给出。当“答案正确＋肯定”时，

记为正确；“答案正确＋猜测”记为不明确；“答案错误”记为错误。环境空气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空

气样品每个稀释倍数实验重复 3次。工作站应自动保存测试过程和计算结果，臭气测定结果登记表参考

HJ 1262。

将 6名嗅辨员 3次实验共 18个嗅辨结果代入公式（1）计算 M值。

18
033.000.1 cbaM 


（1）

式中：M——小组平均正解率；

1.00——为答案正确统计权重系数；

a——答案正确的人次数；

0.33——为答案不明确统计权重系数；

b——答案不明确的人次数；

0——为答案错误统计权重系数；

c——答案错误的人次数；

18——解答总数，单位人次。

实验终止判定：当 M值大于 0.58时，则继续下一级稀释倍数实验，重复 8.3.2.1；直至当 M值计算

结果小于或等于 0.58时，实验结束。进行 2次及以上稀释时，得到 2个 M值（M1、M2），M2值为小于

或等于 0.58时稀释倍数的小组平均正解率，M1值为M2值稀释倍数的上一级稀释倍数的小组平均正解率。

当初始稀释倍数为 10倍样品的 M值小于或等于 0.58时，则实验自动结束，样品臭气浓度以“＜10”

或“＝10”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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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 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

仪器操作人员根据不同稀释倍数的样品的嗅觉刺激程度，设置 1个低于个人嗅觉阈值的稀释倍数作

为初始稀释倍数。当样品浓度过高，可能造成系统污染时，应对样品先进行预稀释再确定初始稀释倍数。

预稀释方法按照 HJ 905相关规定执行。臭气样品按初始稀释倍数经无臭清洁空气稀释后与另外 2 路无

臭清洁空气从嗅杯中排出。待仪器稳定后嗅辨员依次嗅辨，选择 A、B、C 3个嗅杯中气味不同于另外 2

个的嗅杯编号，在显示屏上记录结果。

实验终止判定：某一稀释倍数下，嗅辨员结果为错误时，则应降低稀释倍数、提高样品浓度，直至

所有嗅辨员均给出正确结果时，本次嗅辨实验结束。

每个样品稀释实验重复 2次。

臭气样品嗅辨实验后，嗅辨装置工作站自动将 2次嗅辨结果进行 95%置信区间的 t检验，如 t检验

结果表明 2次嗅辨结果无显著差异，则该嗅辨实验结束，如 t检验结果表明 2次嗅辨结果存在显著性差

异，则再对该样品补充实验 1次。工作站通过 t检验的 2组数据进行臭气浓度的计算。工作站应自动保

存测试过程和计算结果，臭气测定结果登记表参考 HJ 1262。

8.3.3 气路清洗

每个样品嗅辨完成后，嗅辨装置应清洗，利用无臭清洁空气冲洗管路和嗅杯 1 min以上，直至仪器

操作人员确认嗅杯排出的气体无味。

9 结果计算与表示

9.1 环境及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样品结果计算

根据 8.3.2.1测试求得的 M1和 M2值计算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样品的臭气浓度。

21

1 58.0
MM

M



 （2）

式中：α——幂参数；

M1——大于 0.58时稀释倍数的小组平均正解率；

0.58——正解率临界值；

M2——小于或等于 0.58时稀释倍数的小组平均正解率。

1

2lg
t
t

 （3）

式中：β——幂参数；

t2——小组平均正解率为 M2时的稀释倍数；

t1——小组平均正解率为 M1时的稀释倍数。

 101tY （4）

式中：Y——样品臭气浓度；

t1——小组平均正解率为 M1时的稀释倍数；

α, β——幂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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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固定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废气样品结果计算

9.2.1 个人嗅觉阈值

2
lglg 21 aaX i


 （5）

式中：Xi ——个人嗅觉阈值；

a1 ——个人误解最小稀释倍数；

a2 ——个人正解稀释倍数。

9.2.2 平均嗅觉阈值

1

n
ii

X
X

n
 （6）

式中： X ——平均嗅觉阈值；

Xi——个人嗅觉阈值；

n——小组 2次嗅辨嗅觉阈值结果个数。

9.2.3 样品臭气浓度

X10DY  （7）

式中：Y——样品臭气浓度；

X——平均嗅觉阈值；

D——样品的预稀释倍数，若未预稀释，则 D值取 1。

9.2.4 t 检验公式

1
2

2121
22

21








n
SSSS

XXt
XXXX 

（8）

式中：t——t检验统计量；

1X ——第 1次嗅辨，小组嗅觉阈值均值；

2X ——第 2次嗅辨，小组嗅觉阈值均值；

1
2
XS ——第 1次嗅辨，小组嗅觉阈值方差；

2
2
XS ——第 2次嗅辨，小组嗅觉阈值方差；

γ——嗅辨小组 2次嗅辨结果相关系数；

n——1次嗅辨嗅觉阈值结果个数。

9.3 结果表示

对臭气样品分析计算中的中间参数（M、a、Xi、X）进行数据修约，修约至小数点后 2位，臭气浓

度报告结果的小数位只舍不入，取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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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准确度

10.1 精密度

6家实验室分别对臭气浓度为 22、327、1950的正丁醇统一有证标准样品进行 6次重复测定：实验

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9.53%～29.90%、18.99%～28.08%、10.27%～27.30%；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

分别为 21.26%、13.92%、13.42%；重复性限分别为 11.0、194.1、1041.5；再现性限分别为 14.1、216.4、
1233.3。

10.2 正确度

6家实验室分别对臭气浓度为 22、327、1950的正丁醇统一有证标准样品进行 6次重复测定：相对

误差分别为：－37.88%～4.55%、－19.27%～16.31%、－16.27%～26.38%；相对误差最终值分别为－

23.86%±30.34%、－2.56%±27.28%、7.20%±28.80%。

11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1.1 样品分析工作应在符合 HJ 865要求的恶臭嗅觉实验室内开展。

11.2 新购进的采样袋需抽样进行空白实验，空白实验方法按照 HJ 1262中相关要求。

11.3 臭气样品测试开始前及结束后，嗅辨主机应至少用洁净空气清洗 1 min。

11.4 动态稀释嗅辨装置中质量流量控制器每年至少校准 1次，必要时应缩短校准周期。

12 注意事项

12.1 臭气样品分析实验采用无油空气压缩机向嗅辨主机供气，严禁使用含油或其他散发气味的供气设

备。

12.2 压缩空气过滤器内的除油过滤器、除尘过滤器、除水过滤器、除味过滤器要定期更换，更换周期

等根据嗅辨员嗅辨实验结果来决定。

12.3 嗅辨主机内部由精密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组成，使用过程中尽量避免震动影响稀释精度。

12.4 在嗅辨实验过程中，嗅辨员应尽快完成嗅辨过程，防止因样品气体不足，无法继续实验，此外还

需通过观察窗口或流量统计实时查看样品剩余气量。

12.5 嗅辨员在参加嗅辨实验当日不得使用香料、有气味的洗浴用品和化妆品，患感冒或其他影响嗅觉

的疾病(如过敏、鼻窦炎等)时不得参加嗅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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